
                   
 

第十六屆「薪傳 100 ╳ 課輔 100」獎助計畫 
收件截止日 2022/05/31 

一、 說明： 

      為獎助公私立大學院校優秀清寒學生，並培養青年學子奉獻回饋之公益精神，本 

      會（財團法人中華開發文教基金會）特設立本「薪傳 100 ╳ 課輔 100」獎助學金， 

      每位入選者可獲得新台幣伍萬元整獎助學金，惟需相對提供 100 小時弱勢國中小 

      學生課輔服務，俾以協助弱勢學童建立信心，獲得學習成就感。 

二、  申請辦法說明： 

【一】 獎助對象：具中華民國身份且經教育部認可之各公私立大學院校在學優秀

清寒學生。 

【二】 獎助名額、金額： 100 名，每名新台幣伍萬元整。 

【三】 申請條件： 

(1)一至四年級大學在學生及碩士班一、二年級在學生。 

本(第十六)屆課輔服務時間自民國 111 年 09 月至 112 年 08 月底止。大

四學生申請，限未來課輔期間仍在學者，已甄選上研究所者，須附錄取

證明。 

(2)最近兩學期之學業成績總平均在八十分(含)以上者。請檢附 109 學年度下  

   學期及 109 學年度上學期成績單。一年級請提供 110 學年度上學期成績。 

(3)操行成績甲等以上，或八十分(含)以上。 

(4)檢附系所或教授推薦信正本。 

(5)檢附低收入戶證明或其他清寒證明文件、學生證影本[學生證影本應蓋本

學期註冊章，若無蓋註冊章，請繳交在學證明]及身分證影本。 

【四】 報名辦法： 



(1) 填妥申請表格：（請於基金會網站 http://www.cdibf.org/ 下載） 

a. 申請書一份。 

b. 課輔計畫書一份 (約 600~1000 字) 。 

c. 簽署於一年內服務 100 小時志工承諾書。 

(2) 申請時間：即日起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止（以郵戳為憑）。 

(3) 郵寄地址：(報名資料、寄件袋格式統一為 A4 size，掛號郵寄) 

105021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35 號 12 樓 

中華開發文教基金會 收 

註明：申請「薪傳 100」獎助學金 

(4) 其他問題請見網站 Q&A。 

【五】 受獎助者資訊公開說明： 

                依據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第 3項第 2款規定，除受獎助者事先以書面表 

示反對外，本會應主動公開受獎助者之姓名或名稱及獎助金額。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若經本會錄取為薪傳獎助生，受獎助者完成報到後，本會將提供「受 

獎助者資訊不公開聲明書」，若受獎助者希望保密受獎助之資訊，須填寫 

「受獎助者資訊不公開聲明書」並寄回本會，本會將依照其意願保密相 

關資訊。若未於收到本會通知後的一個月内寄回聲明書，本會將視為其 

同意公開受獎助資訊。 

中華開發文教基金會網站：http://www.cdibf.org/  

中華開發金控網站：http://www.cdibh.com/  


